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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在香港，集會、遊行及示威的自由是《基本法》及《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 章 )("《人權法》 ")保證的基本權利。雖然
該等權利或會受到限制，但有關限制必須由法律訂明，而且不得

超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多項國際公約所列的

情況。香港不時有公眾集會和遊行，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間，每年
的公眾活動數目介乎 6 029 宗至 7 529 宗。這數字在 2016 年更飊升
至 13 158 宗。當中約七成半至九成是公眾集會，其餘是遊行
活動。 1 據政府表示，涉及參與人士涉嫌作出違法行為而被檢控的
公眾活動宗數近年有所增加。 2 有關數字由 2011 年的 15 宗增加至
2014 年的 89 宗，到 2015 年回落至 44 宗。  
 
1.2 應周浩鼎議員的要求， 3 資料研究組已完成就美國紐約州
(New York State)和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及德國對公眾集會的規管
的研究。 4 本資料摘要首先簡述香港對公眾集會的規管，繼而討論
美國及德國規管公眾集會的法例。研究範圍包括申請程序、集會的

限制、擾亂公安的罪行 (例如非法集結及暴動 )及相關懲處，以及
上述選定地方就規管公眾集會的最新發展。有關的主要特點並以

列表形式載於附錄。  
  

                                                
1 請參閱 Finance Committee (2016a) 及 (2017)。  
2 據政府表示，在 2014 年 "佔領行動 "期間，共有 955 人被警方拘捕，另有 48 人在
事件後被捕。請參閱 GovHK (2016b)  及 GovHK (2017)。  

3 資料研究組在第六屆立法會推出一項新的試行計劃，旨在加強為個別議員提供研究

支援服務。本研究是根據上述計劃而進行。  
4 除非另有指明，公眾集會在本資料摘要所指是的公眾聚集、示威、抗議或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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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  
 
 

2.1 在香港，《基本法》保證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的

自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
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
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  
 
2.2 《人權法》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制定

的本地法例，當中載有類似條文。根據《人權法》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
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
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  
 
2.3 據政府表示，按照《人權法》第十七條，如為達到條文

所定的某些合法目標而有必要 (還須符合其他條件 )，可就和平集會
權利的行使施加限制。 5 和平集會的權利亦涉及政府有明確責任須
採取合理和適當措施，以確保合法集會能和平進行。  
 
 
《公安條例》  
 
2.4 《公安條例》 (第 245 章 )是香港規管公眾集會的主要
條例。根據《公安條例》，公眾集會的出席者如超過 50 人，便須
於擬舉行公眾集會日期前最少 7 天通知警務處處長。有關通知須
載有活動的基本資料，例如集會的日期、開始時間和持續時間、

地點或路線、主題及估計參加者人數。集會須在警務處處長沒有

作出禁止或提出反對的情況下方可舉行，否則便屬未經批准的

集結。任何人士如參與及舉辦未經批准的集結活動，即屬犯罪，

(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5 年；及 (b)一經循簡易程序
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 (5,000 港元 )及監禁 3 年。  
 
2.5 據政府表示，當警方接獲有關公眾集會的通知後，會積極

與主辦者保持緊密溝通，向他們提供意見和協助。處長可以對已作

出通知的公眾集會施加活動條件，以確保公眾活動的秩序和整體的

公共安全，並在向主辦者發出的 "不反對通知書 "內事先清楚列明
有關條件。 6  
 

                                                
5 請參閱 Hong Kong Police Force (2007)。  
6 請參閱 GovH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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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集會舉行期間，警民關係主任亦會按需要前赴現場，

擔當主辦者和現場指揮官的溝通橋樑。 7 《公安條例》訂明，任何
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如合理地相信某個公眾集會相當可能會

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均可阻止該公眾集會舉行，或停止或

解散該公眾集會，甚或更改該公眾集會的地點或所經路線。據政府

表示，警方會在對抗場面，或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破壞社會安寧

事件中使用隨身攝錄機錄影。  
 
 
對公眾集會的規管  
 
2.7 《公安條例》載有條文，處理與公眾集會有關的擾亂秩序

行為。 8 舉例而言，第 18(1)條規定， "凡有 3 人或多於 3 人集結在
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
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 "他們會破壞
社會安寧，即屬非法集結。任何人參與憑藉第  18(1)條被定為非法
集結的集會， (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5 年；及 (b)一經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 (5,000 港元 )及監禁 3 年。 9 
 
2.8 除以上所述外，《公安條例》亦涵蓋更嚴重的妨礙公安

罪行，包括暴動 (第 19 條 ) 10 及在參與暴動期間摧毁汽車或建築物
(第 20 條 )。 11 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 (a)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監禁 10 年；及 (b)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2 級
罰款 (5,000 港元 )及監禁 5 年。 12 至於在參與暴動期間摧毁汽車或
建築物，最高刑罰為 (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14 年；及
(b)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5 年。  
 
  

                                                
7 出處同上。  
8 適用於擾亂公安的其他法例包括《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 章 )及《刑事罪行
條例》 (第 200 章 )。  

9 請參閱 Hong Kong e-Legislation (2017b)。  
10 根據《公安條例》第 19 條， "如任何參與憑藉第 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
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 請參閱 Hong Kong 
e-Legislation (2017b)。  

11  請參閱 Gaylord,  M.S. et al. (2009)。  
12 請參閱 Security Burea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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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  
 
 
3.1 在美國，《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保障人民的集會權利，禁止美國國會訂立剝奪人民
和平集會權利的法例。該修正案訂明：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
事項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
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 "。 13 此項禁制
同樣適用於州政府。  
 
3.2 然而，集會權利並非絕對權利。 14 《美國憲法》第一條修
正案並無賦予人民在暴動、動亂、公路交通受阻塞，或對公共安全

和秩序構成其他即時威脅的情況下，有權利進行集會。第一條

修正案容許制定法規，禁止人民為達致不法目的而集會及使用武力

或暴力。  
 
3.3 在符合憲法賦予的保障的前提下，各州份可自行立法，對

集會的時間、地點及方式施加限制。相關的時間、地點及方式的

限制，可以透過集會許可證施加；另亦可附加其他規定，例如要求

提供集會主辦者的資料和活動安排的具體細節。下文各段闡述

紐約州及明尼蘇達州如何規管公眾集會。  
 
 
紐約州對公眾集會的規管  
 
3.4 抗議或示威在紐約州時有發生。近期在紐約市 15 舉行的
一些公眾活動均有參與人士因涉嫌干犯擾亂公安罪而被捕。舉例而

言，在 2016 年，有 40 多名示威者在一次反種族主義抗議中因行為
不檢而被捕；另有超過 50 名示威者在總統選舉後的抗議行動中
被捕。據報，大部分被捕人士被控以行為不檢。 16 
 
3.5 《紐約州刑法》 (New York State Penal Law)是紐約州規管公眾
集會的主要法例，當中第 240 條列明各種擾亂公安的罪行 (包括
行為不檢、非法集結及暴動 )及禁止蒙面的規定。  
  

                                                
13 請參閱 Library of Congress (2014)及 United States Courts (2017)。  
14 請參閱 Library of Congress (2014)。  
15 紐約市，亦簡稱紐約，是紐約州內最大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16 請參閱 NBC New York (2016)及 Patch Medi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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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行為不檢、非法集結及暴動的條文  
 
3.6 行為不檢屬於妨礙公安的罪行。任何人如故意 "對公眾造成
不便、騷擾或引起公眾恐慌，或罔顧後果地造成相關風險 "，即犯
行為不檢罪。有關行為包括打架、擾亂合法集會或阻塞交通。行為

不檢屬 "違法 "罪行 (Violation)，最高刑罰為監禁 15 天及 /或罰款不

超過 250 美元 (1,950 港元 )。 17  
 
3.7 非法集結屬於較嚴重的罪行。《紐約州刑法》第 240.10 條
訂明： "凡任何人與 4 人或以上集結在一起，目的是為了與該等人
士參與或準備參與有可能引致公眾恐慌的騷亂及暴力行為，或在具
有該目的或演變成該目的之集會上出現並在其間一直逗留，意圖
達到該目的，即犯非法集結罪 "。非法集結屬 B 級非重刑罪 (Class B 
misdemeanor)，最高刑罰為監禁 3 個月及 /或罰款不超過 500 美元
(3,900 港元 )。  
 
3.8 當非法集結的民眾開始作出騷亂及暴力行為，事件可演變

成暴動。紐約州把暴動分為兩級，一級暴動 (Riot in the first degree)是
較嚴重的罪行，涉及超過 10 人的羣眾參與暴力行為，導致人身
損傷或財產損失。根據《紐約州刑法》第 240.06 條的定義，當
任何人 "與 10 名或以上參與者同時參與騷亂及暴力的行為，從而
故意或罔顧後果地引致公眾恐慌或造成嚴重的公眾恐慌危機，而在
作出該等行為的過程中或因該等行為而導致任何非參與者身體受傷
或蒙受重大財產損失 "，即犯一級暴動罪。一級暴動罪屬 E 級重罪
(Class E felony)，最高刑罰為監禁 4 年及/或罰款不超過 5,000 美元
(38,900 港元 )。  
 
3.9 二級暴動 (Riot in the second degree)的嚴重程度較低，涉及
超過 4 人的羣眾參與暴力行為，但人身損傷或財產損失並非必需的
罪行元素。凡任何人 "與 4 名或以上參與者同時參與騷亂及暴力的
行為，從而故意或罔顧後果地引致公眾恐慌或造成嚴重的公眾恐慌
危 機 " ， 即 屬 犯 罪 。 18  二 級 暴 動 屬 A 級 非 重 刑 罪 (Class A 
misdemeanor)，最高刑罰為監禁 1 年及 /或罰款不超過 1,000 美元
(7,780 港元 )。  
 
 
  
                                                
17 請參閱《紐約州刑法》第 240.20 條。  
18 《紐約州刑法》第 240.05 條載有第二級暴亂的定義。請參閱 The New York State 

Sena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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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罪行而禁止在公眾地方蒙面  
 
3.10 紐約州設有禁止蒙面的明確規定。當地的禁游蕩法 (亦稱為
禁蒙面法 )禁止民眾在公共地方聚集時喬裝或蒙面，除非活動與
當局准許的派對或娛樂節目有關。 19 違者可被判處的最高刑罰為
監禁 15 天及/或罰款不超過 250 美元 (1,950 港元 )。  
 
3.11 紐約市警方不時於公眾集會及示威活動中引用禁蒙面法。

以 2011 年的 "佔領華爾街運動 "為例，據報部分示威者因蒙面而被
拘捕及檢控。 20 不過，限制蒙面的規定在過去十多年備受爭議 21，

並多次引起訴訟。例如有宗教組織於 2000 年初向法庭尋求永久
禁制令濟助，以挑戰禁蒙面法規的合憲性。 22 地方法院裁定該
法規違反《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中保障匿名發表言論、結社等

權利。然而，該裁決其後被上訴法院推翻。上訴法院經研究了解禁

蒙面法的歷史後，認為該法 "無疑旨在阻嚇暴力行為和便利當局
逮捕不法份子 "，而 "制定該法並非為了打壓任何觀點 "。 23 美國
最高法院後來駁回覆核該項上訴法院裁決的要求。  
 
 
個別城市實施的額外規定  
 
3.12 紐約州各市均可就市內舉行的公眾集會自行制訂額外程序

或規定。以紐約市為例，於公共街道或行人廣場進行的遊行或示威

須取得市政府轄下的 "街道活動許可證辦事處 "(Street Activity Permit 
Office)或警方發出的許可證，另外亦可能須持有其他許可證，例如
使用擴音器須獲得警方發出的許可證；使用發電機須獲得消防部門

發出的使用證。  
 
3.13 如公眾集會在紐約市政府所在的市政廳 (City Hall)附近 24 
舉行，集會規模不得多於 300 人，時限為 3 小時，公眾儀式及紀念

                                                
19 請參閱《紐約州刑法》第 240.35(4)條。  
20 請參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  
21 禁蒙面法的起源可追溯至 1845 年，有關法規是針對當時有喬裝的農夫對警察施襲
而制定的。  

22 美國 3K黨騎士教會 (Church of the American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騎士會 ")於 1999 年
9 月就擬於 1999 年 10 月在紐約縣法院前石階進行的遊行活動申請許可。紐約市
警察局拒絕發出許可，理由是騎士會擬於活動中戴上面罩的行為會違反紐約的禁

蒙 面 法 規 。 為 使 警 方 准 許 其 成 員 於 遊 行 中 戴 上 面 罩 ， 騎 士 會 向 法 庭 申 請 臨 時

禁制令；然而，有關申請不成功，最終該會成員如期遊行但沒有戴上面罩。騎士會

事後尋求法院批予宣告性及永久禁制令濟助。請參閱 Harvard Law Review (2004)。  
23 請參閱 Harvard Law Review (2004)。  
24 市政廳附近的範圍涵蓋市政廳前石階、人行道及對面的廣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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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則例外。 25 有關措施自 2000 年 4 月起開始實施，目的是加強
保安，以應對針對政府建築物的恐襲威脅。 26 
 
 
明尼蘇達州對公眾集會的規管  
 
3.14 美國不少州份近年出現一連串反對警方對少數族裔過度

使 用 武力 的抗議 示 威活 動，明 尼 蘇達 州是其 中 一個 州份。 27 
2016 年 7 月在聖保羅市 (City of St Paul)舉行的一個抗議活動，最後
演變成暴力衝突，逾百名抗議者被捕及被控非法集結、暴動等

罪名。  
 
3.15 《 明 尼 蘇 達 法 規 》 (Minnesota Statutes)是 明 尼 蘇 達 州 的
州法律，逢雙數年重印，以納入所有新法例、法例修訂或廢除。

《明尼蘇達法規》第 609 條處理非法集結及暴動，以及禁止在公眾
地方穿上罩袍及佩戴面具或其他喬裝物，以掩飾身份。  
 
 
處理非法集結及暴動的條文  
 
3.16 根據《明尼蘇達法規》第 609.705 條，凡有 3 人或以上
集結在一起， "(1)具有意圖使用武力作出違法作為；或 (2)意圖達致
任何目的而所使用的方式會擾亂公眾安寧或對公安造成威脅；或
(3)雖沒有違法目的，但參與者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以致擾亂
公眾安寧或對公安造成威脅 "，每個參與者即犯非法集結罪。在
明尼蘇達州，凡拒絕離開非法集結地，即屬犯罪。 28 非法集結或
拒絕散去，屬非重刑罪 (misdemeanor)，可處監禁最多 90 日及 /或

罰款最高 1,000 美元 (7,780 港元 )。   

                                                
25 請參閱 American Lega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7a)。  
26 鑒於 1998 年發生市政廳恐襲威脅，紐約市加強了市內的保安措施，除了政府舉辦
或贊助的活動外，市政廳附近範圍不得讓公眾出入及聚集。當時，有非牟利法團

(Housing Works)申請於市政廳範圍內舉行記者會被拒，該法團遂要求法院發出臨時
禁制令，地方法院判其申請得直。紐約市因應有關裁決於 2000 年 1 月修訂政策，容許
公眾在市政廳前石階聚集，但人數限於 50 人，廣場區的聚集人數則限於 150 人，
時限為兩小時。 Housing Works 後來再申請永久禁制令，禁止執行該項政策，地方
法院再次判其得直。就此，政府於 2000 年 4 月再度修訂政策，公眾聚集的人數
上限增至 300 人，時限為 3 小時。請參閱 Housing Works, Inc., Plaintiff-Appellee v. Bernard 
KERIK, Commissioner of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and the City of New York, Defendants – 
Appellants. No. 01-7245 (2001)。  

27 在美國，與俗稱 "黑人的命也是命 "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的反種族主義有關的
示威活動，在波士頓、西雅圖、明尼亞波利及聖保羅等城市相繼發生。請參閱

Mitchell Hamline Law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Practice (2017)。  
28 請參閱《明尼蘇達法規》第 609.715 條。  



8 

3.17 在明尼蘇達州，暴動的嚴重程度分為 3 級。三級暴動是
嚴重程度相對低，當 3 人或以上 "對人或財產蓄意作出非法武力或
暴力行為或威脅對人或財產作出非法武力或暴力行為 "，藉此擾亂
公眾安寧，便屬三級暴動。任何人如被裁定犯三級暴動罪，可處

監禁最多 1 年及 /或罰款最高 1,000 美元 (7,780 港元 )。二級暴動是
較嚴重的罪行，涉及配備危險武器 28F

29，可處監禁最多 5 年及 /或

罰款最高 10,000 美元 (77,780 港元 )。一級暴動是最嚴重的罪行，
涉及有人死亡。任何人犯一級暴動罪，可處監禁最多 20     年及 /或
罰款最高 35,000 美元 (272,000 港元 )。 29F

30 
 
 
為防止罪行而禁止在公眾地方隱藏身份  
 
3.18 為防止罪行，明尼蘇達州禁止民眾在公眾地方用罩袍、

面具或其他喬裝物隱藏身份。一如紐約州，如為娛樂目的而隱藏

身份，可獲得豁免。自 1995 年起，明尼蘇達州進一步就因宗教
信仰、天氣關係或藥物治療而需遮蓋險部以作保護提供豁免。 30F

31 
近期，當地亦有發生示威者違反此法例的事件。舉例而言，

2017 年 3 月，在聖保羅市舉行的一場集會演變成暴力事件，當中
數名以黑色衣服隱藏身份的疑犯被控在公眾地方隱藏身份等

罪名。 31F

32 任何人干犯該罪行，即犯非重刑罪，可處監禁不超過
90 日或罰款不超過 1,000 美元 (7,800 港元 )，或同時處以上述監禁
及罰款。  
 
 
個別城市實施的額外規定  
 
3.19 一如紐約州，明尼蘇達州各市均可就市內舉行的公眾集會

自行制訂額外程序或規定。舉例而言，在明尼蘇達州的最大城市

明尼亞波利 (Minneapolis)，在街道、小巷或公眾行人路上舉行公眾
集會，無須申領許可證，但須預先通知警方。 32F

33,  
33F

34  相對而言，
在明尼蘇達州首府兼第二大城市聖保羅市，任何人如擬在街道或

行人路上舉行有超過 25 人參加的公眾集會，必須獲得警方發出的

                                                
29 危險武器包括能夠導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受嚴重傷害的器物或易燃液體。  
30 請參閱《明尼蘇達法規》第 609.71 條。  
31 請參閱《明尼蘇達法規》第 609.735 條。  
32 請參閱 Minnesota Lawyer (2017) and Cable News Network (2017)。  
33 有關資料由明尼亞波利政府應資料研究組的要求提供。  
34 但如在市內的街道、小巷上遊行或列隊行進，則須向明尼亞波利政府申領巡遊活動
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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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 35 若公眾集會在明尼蘇達州政府綜合大樓 (Capitol Complex)
舉行，則須事先獲得明尼蘇達州政務部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的批准。 36 
 
 
近期針對擾亂秩序行為的立法建議   
 
3.20 近年，隨着抗議示威活動增多，明尼蘇達州曾提出立法

建議，以提高針對示威者擾亂秩序行為的罰則。 2017 年年初，
有議員提交法案，建議規定任何人如因參與非法集結、出席非法

集結或觸犯公眾妨擾罪而被裁定有罪，須負上 "公共安全應對
開支 "(public safety response costs)的民事法律責任。政府機關可對有關
人士提起訴訟，循民事途徑追討因非法集結而招致的相關法律

開支、行政及法庭費用。然而，有關注當局可能藉此措施打壓

明尼蘇達州的抗議活動，因此該立法建議遇到阻力。 37 該法案於
2017 年 1 月提交眾議院，相關委員會曾就法案進行審議，但至今
未有進一步進展。該法案於 2017 年 2 月提交參議院，但至今尚未
審議。  
 
3.21 與此同時，當地亦提出另一項法案以提高對堵塞機場及

公路交通的抗議人士的刑事罰則。明尼蘇達州議會曾就該項立法

建議進行激烈辯論，支持建議者視之為一項公共安全保障措施，

反對建議者則認為該建議對言論自由及集會權利構成威脅。雖然該

建議在 2017 年 5 月獲明尼蘇達州參眾兩院通過， 38 但最終被
明尼蘇達州州長否決。 39 
 
 
  

                                                
35 視乎出席活動的預計人數，主辦者須在活動舉行前若干天 (由 5 個曆日至 20 個營業
日不等 )向警察部門遞交申請。若所舉辦的活動屬周年活動，許可證的申請必須於
最少 90 日前 (但不可超過 365 日 )提出。請參閱 Municode (2017)。  

36 請參閱 Plant Manage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State of Minnesota (undated)。  
37 請參閱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17)。  
38 該建議被納入為《司法及公共安全綜合條例草案》 (Judiciary and Public Safety Omnibus Bill)
的一部分。綜合法案是一項涵蓋某一綱領下數項不同事宜的大法案，通常以篇幅

頗長的撥款法案方式提出，當中通常包含數項個別法案。明尼蘇達州州長因議會

大幅削減原法案建議的某些開支範圍預算而否決了《司法及公共安全綜合條例

草案》。鑒於該法案遭否決，相關委員會重新就新的綜合法案進行辯論。經委員會

領袖與明尼蘇達州州長磋商後，法案的最終版本並不包含加重對抗議人士罰則的

條文。  
39 請參閱 City of Minneapoli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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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國  
 
 
4.1 在 德 國 ， 集 會 自 由 是 基 本 權 利 ， 受 德 國 《 基 本 法 》

("Grundgesetz")(即德國憲法 )保障。 39F

40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德國
人民一律享有進行和平與非持械集會的權利，而且無須事先通知或

獲得批准。至於戶外集會的權利，則可受法律限制或須依法

行使。 40F

41 《基本法》第八條及有關權利的保障，均受《 1953 年
聯邦集會及遊行法》 ("Federal Act on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of 
1953")(Versammlungsgesetz)  ("《聯邦集會法》 ")所規管。  
 
4.2 據德國政府表示，在公眾集會進行期間，警方須以 "便利集
會進行 "的方式行事。然而，一旦出現暴力，警方必須針對違法者
嚴厲介入，並提起刑事法律程序。 41F

42 最近 2017 年 7 月在漢堡舉行
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出現反峰會的大型示威活動，並爆發暴力

衝突，導致多人受襲及財產受到破壞。據報，數以百計的抗議人士

被捕，逾百人被檢控。 42F

43 
 
 
事先通知或申領許可證的規定  
 
4.3 根據《聯邦集會法》，公眾集會可分為室內集會及戶外

集會。室內集會無須給予通知或經主管當局准許。不過，法例容許

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發生暴力事件或對公共安全構成即時危險 )，
假如警方沒有其他充分的應對措施，可解散室內進行的公眾集會。

此外，在下列情況下，警方可禁止室內集會：  
 

(a) 法律上不容許主辦者發起集會活動；  
  
(b) 主辦者容許集會人士攜帶武器或其他違禁品；  
 
(c) 有證據證明主辦者或其追隨者計劃在活動過程中煽動
叛亂及製造暴力事端；及  

 

                                                
40 德國於 1949 年處於分裂期之際通過《基本法》，而在 1990 年統一後，德國人保留
《基本法》一詞，沒有採用 "憲法 "的用語，以標誌西德成功落實《基本法》。  

41 請參閱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2014)。 
42 請參閱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2013)。  
43 請參閱 Deutsche Welle (2017) and NL Tim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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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證據證明主辦者或其追隨者所持的意見或容忍言論會
構成可予檢控的罪行。 44 

 
 
4.4 與室內集會相比，戶外集會對公共安全可能構成較大

威脅，因為參加者人數可以很多。因此，《聯邦集會法》規定戶外

集會的主辦者須在活動公布前至少 48 小時通知主管當局。若集會
活動不獲准進行，主管當局會通知主辦者。若集會活動可以進行，

主管當局會發出非正式的確認登記文件，並可就有關活動施加若干

限制或規定。  
 
4.5 倘集會活動不獲准舉行，或主辦者沒有給予事先通知，

警方可行使酌情權解散該項活動，而有關主辦者或集會領導者將會

受到懲處，可處監禁最多 1 年或罰款。若有關人士未有遵守當局對
集會活動施加的限制，可處監禁最多 6 個月或罰款。至於在國會及
聯邦憲法法院 45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附近舉行的公眾集會，
必須獲得聯邦內政部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的特別批准。 46 
 
4.6 與戶外公眾集會的情況不同，法例容許未經事先策劃的

"自發性集會 " ("spontaneous assemblies") 無須給予通知。自發性集會
一般被視為因應一些情況、事件、其他集會或演說而發起的集會，

而主辦者 (如有 )未能在法定限期前給予事先通知，又或根本沒有
主辦者。該等集會通常與相關觸發事件差不多同一時間發生，而及

時舉行該等集會是重要，因為一旦延遲，便會削弱希望傳達的

訊息。 47 
 
 
法例規定及限制  
 
4.7 《聯邦集會法》亦訂有舉行公眾集會的規定及限制。 48 
有關規定及限制包括：  
  
                                                
44 請參閱 ICNL (undated)。  
45 聯邦憲法法院既是法庭又是憲法機關，職能是確保《基本法》得到遵從。  
46 《聯邦集會法》第 16 條禁止在國會及聯邦憲法法院範圍內舉行公眾集會。國會及
聯邦憲法法院範圍受《聯邦憲制機關中立區法》 (Act on Pacified Precincts for Constitutional 
Bodies of the Federation)(Gesetz über befriedete Bezirke für Verfassungsorgane des Bundes)規管。在
國會及聯邦憲法法院附近舉行公眾集會，必須經聯邦內政部批准，並須在有關活動

舉行前至少 7 日遞交活動申請。聯邦內政部會視乎每宗申請的情況作出審批。  
47  請參閱 OSC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2010)。  
48 請參閱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2008), Polizei Hessen (2015) and ICNL 

(un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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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名個人、每個政黨或組織均享有發起或參加公眾集會
的權利，但 (i)被聯邦憲法法院擱置其權利或被裁定違反
憲法的人士或團體除外；或 (ii)在《基本法》下所禁制
的人士或團體除外；  

 
(b) 所有公眾集會必須有 1 名領導者負責有關活動，其通常
是集會的主辦者。有關領導者可安排人手，擔任非持械

保安人員 /糾察人員，以維持活動的秩序，而警方可
限定或指明所需的人手。負責維持秩序的人員須佩戴有

"Ordner"字樣的白色臂章。主辦者或領導者如未能按
警方指示，安排足夠人手維持秩序，可被罰款。安排持

械保安人員 /糾察人員維持秩序，可被判處監禁最多
1 年或罰款；及  

 
(c) 在公眾集會進行期間，參加者一律不得 (i) 攜帶武器或
危 險物品 ； (ii) 穿 着制服 、制服 的一部 分或類 似的
服飾，以示有共同的政治取態，因為此舉可以煽動

"參加者的好戰情緒，把他們引向具威脅和一致的戰鬥
狀態 " 49；及 (ii i) 以任何種類的衣服或飾物遮蓋容貌，
藉此隱藏身份。任何人如違反上述規定或限制，可處

監禁 (攜帶武器 /隱藏身份者罪為最多 1 年監禁，穿着
制服罪為最多兩年監禁 )或罰款。  

 
 
對擾亂秩序行為的懲處  
 
4.8 《聯邦集會法》載有處理在集會期間出現的暴力行為的

條文。此外，《刑法》 ("Criminal Code")及《受規管罪行法》 ("Act on 
Regulatory Offences")的多項條文亦適用於由公眾集會引起的擾亂公安
情況。有關條文包括以下各項：  
 

(a)《聯邦集會法》第 21 條訂明，任何人懷有阻止集會或
解散集會的意圖，而進行或威脅進行暴力活動或造成

嚴重的擾亂情況，須受懲處，可判監禁最多 3 年或
罰款；  

 

                                                
49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1982 年 作 出 裁 決 ， 認 為 該 項 禁 制 沒 有 問 題 。 不 過 ， 根 據

Salat O (2015)，對於何種服飾屬於或不屬於受禁制的範圍，仍然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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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刑法》第 125 條，任何人參與 (i)針對人或物件的
暴力行為；或 (ii)威脅會對人作出暴力行為，而該等
行為是由一羣人一起作出，會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即

犯暴動罪，可處監禁最多 3 年或罰款。就涉及使用武器
或 引 致 財 產 嚴 重 受 損 的 個 案 而 言 ， 最 高 監 禁 期 為

10 年；及  
 
(c) 《受規管罪行法》第 113 條處理 "未經批准的聚集 "，其
訂明任何人如在當局向聚集羣眾作出 3 次合法要求疏散
後仍未離開公眾聚集地，即屬犯罪，可處罰款最高

1,000 歐元 (9,300 港元 )。  
 
 
州份層面的集會法  
 
4.9 德國於 2006 年改革聯邦制度，允許各州份自行制訂法例以
規管公眾集會。巴伐利亞州 (Bavaria)作為德國最大州份，是首個
訂立相關法例 (《巴伐利亞州集會法》 (Bavarian Assembly Act))取代
《聯邦集會法》的州份。下薩克森州  (Lower Saxony)及薩克森—安哈

特州 (Saxony-Anhalt)等其他州份也相繼效仿，至於那些沒有自行制定
法律的州份，《聯邦集會法》仍然適用。  
 
 
《巴伐利亞州集會法》  
 
4.10 2008 年制定的《巴伐利亞州集會法》在多方面以《聯邦集
會法》作為參考。然而，該集會法的其中一些條文被認為比《聯邦

集會法》的更嚴格。舉例而言，《巴伐利亞州集會法》規定，即使

是自發性集會，集會主辦者也有責任通知主管當局。此外，主管

當局若發現主辦者所起用的集會領導人員及糾察人員不可靠或

不合適，或會拒絕這些人擔任相關工作。 50 
 
4.11 除上述規定外，《巴伐利亞州集會法》原本載有條文加重

主辦者的責任和加強警方的權力。舉例而言，該法例要求主辦者

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或阻止公眾集會中的暴力行為，否則會被

罰款。此外，警方有權對集會進行錄影，以評估警方的策略，這些

錄影片段可儲存一段長時間以供後續使用。 51 然而，在法令頒布

                                                
50 請參閱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09)。  
51 請參閱 Bayerische Staatskanzlei (2015) 及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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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個商會及非政府組織向聯邦憲法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指

這些法規會妨礙人民行使集會自由。臨時禁制令於 2009 年發出，
有關規定隨即中止執行。  
 
4.12 當臨時裁決頒布後，當地政府對《巴伐利亞州集會法》

作出了修訂，刪除了若干規定，當中包括有關主辦者因未能採取

適當措施防止暴力而受懲罰的規定。 52 經修改的法例允許 (a)警方
經考慮集會規模和公眾秩序風險後，在有需要情況時拍攝集會的

錄影片段和照片；及 (b)若相關人士對公眾安全或秩序構成真正
危險，警方可根據照片辨認個別示威者。如有關影片再沒使用

需要，必須在集會後兩個月內刪除。  
 
 
5. 結語  
 
 
5.1 在所研究的各個地方，集會自由是受憲法保障的基本

權利，而這些憲法具有比一般法律更高的地位。然而，在這些

地方，集會權利並非絕對權利，公眾集會受到某種形式的規管，

當中包括要求主辦者在集會前須事先通知主管當局或向其取得

許可證。此外，非法集會及暴動可被判處監禁及 /或罰款。  
 
5.2 是次研究的所有地方都制定了公眾集會法例，其嚴格程度

不一。在明尼蘇達州，若任何人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並破壞公眾安

寧，即使並無違法目的，也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這種擾亂秩序行

為是一種非重刑罪，可被判處最多 90 天的監禁及 /或罰款。在明尼
蘇達州，若拒絕離開非法集結地亦屬犯罪。此外，暴動按嚴重程度

分為 3 級，而最嚴重級別的暴動罪的處罰為 20 年監禁及 /或罰款。
相比之下，在香港，非法集結及暴動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

分別判處監禁 5 年及 10 年。  
 
5.3 在德國，民眾在指明情況下不得進行室內集會，而在國會

及聯邦憲法法院附近舉行的戶外集會也必須事先得到相關聯邦政府

部門的批准。此外，集會主辦者或領導者若違反當局的禁令而進行

集會，或違反相關規定 (例如沒有遵從當局施加的集會限制或容許
保安人員 /糾察人員在集會上配備武器 )，可被判處監禁或罰款。  
 
                                                
52 根據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14)，巴伐利亞議會並沒
有等待聯邦憲法法院的進一步法律程序，而是在聯邦憲法法院作出臨時濟助決定

後，依據其判詞修訂該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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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此外，在所研究的海外地方，集會人士均受到當地的

禁蒙面法限制，不得蒙面。在紐約州和明尼蘇達州，民眾在公眾

場所聚集時不得喬裝或蒙面以隱藏身份。儘管如此，在紐約州，若

遮臉是與派對或娛樂目的有關，當局會給予豁免。在明尼蘇達州，

因宗教信仰、天氣關係及藥物治療而需遮臉也可獲得豁免。同樣，

在德國，集會人士不得在集會期間用任何衣服或飾物遮蓋臉部。  
 
5.5 在美國及德國，聯邦政府准許個別州份自行制定法規以

規管公眾集會。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早前建議加重對示威者擾亂

秩序的刑罰，但遭到部分關注團體 /民眾的反對，有關法案尚
未成為法例。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集會法原本載有條文加重主辦

者的責任和加強警方的權力，比聯邦層面的更為嚴格，但在受到

一些商會和非政府組織的成功法律挑戰後，有關法例已作出了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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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規管公眾集會的特點  
 

 

  香港  紐約州  明尼蘇達州  德國  

1 .  規管公眾集會
的主要法律  

  《公安條例》。    《紐約州刑法》。    《明尼蘇達法規》。    《聯邦集會法》，或州份層面

的集會法。 ( 1 )  

2.  許可證 /通知
規定  

  須作出通知。    州份層面法律沒有規定；每個

城市可自行制定程序或規定。  
  在最大城市紐約市，須申領許

可證。  

  州級法律沒有規定；每個市

可以自行制定程序或規定。  
  在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

須作出事先通知。  

  除非屬自發性質，否則戶外

集會須作出通知。  
  在國會和聯邦憲法法院附近

舉行的集會須獲特別批准。  

3.  蒙面隱藏身份    不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4.  穿制服以示具
有共同的政治

取態  

  不禁止。    不禁止。    不禁止。    禁止。  

5.  主辦者 /領導者
作出人手安排

以維持秩序  

  法律沒有規定。    法律沒有規定。    法律沒有規定。    法律訂明規定。  

6.  有關處理擾亂
公共秩序行為

的例子及最高

懲處  

《公安條例》  
  非法集結： 5 年 (循公
訴程序定罪 )。  

  暴動： 10 年 (循公訴程
序定罪 )。  

《紐約州刑法》  
  非法集結： 3 個月及 /或罰款。  
  一級暴動： 4 年及 /或罰款。  
  二級暴動： 1 年及 /或罰款。  

《明尼蘇達法規》  
  非法集結： 90 日及 /或罰款。  
  一級暴動： 20 年及 /或罰款。  
  二級暴動： 5 年及 /或罰款。  
  三級暴動： 1 年及 /或罰款。  

《聯邦集會法》及其他有關刑事

及受規管罪行的法例  
  進行或威脅進行暴力活動，

以圖阻止 /解散集會： 3 年或
罰款。  

  暴亂： 3 年或罰款。  
  嚴重暴亂案件： 10 年。  

7.  特別備註    無。    在紐約市市政廳附近舉行的公

眾集會，參與人數限於 300 人
及時限為 3 小時。  

  過去 10 多年來，禁蒙面法曾
遭多次入禀法院挑戰。  

  最近就加重對示威者擾亂秩

序行為的刑罰提出的立法建

議遇到阻力。有關法案尚未

成為法律。  

  《巴伐利亞州集會法》載有條

文 加 重 主 辦 者 的 責 任 和 加 強

警 方 的 權 力 ， 但 其 受 到 法 律

挑 戰 ， 最 終 有 關 法 例 作 出 了

修 訂 ， 若 干 嚴 格 的 條 文 被

刪除。  

註： (1)  除非另有說明，有關公眾集會的規管要求以《聯邦集會法》為依據。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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